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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财购〔2020〕8 号

安阳市财政局关于开展

政府采购意向公开工作的通知

市直各预算单位，各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局：

为进一步提高政府采购透明度，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

境，根据《财政部关于开展政府采购意向公开工作的通知》

（财库〔2020〕10 号）、《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开展政府采购

意向公开工作的通知》（豫财购〔2020〕8 号）及市深化政

府采购制度改革工作有关要求，现就我市政府采购意向公开

有关工作安排通知如下：

一、政府采购意向公开工作实施步骤

采购意向公开工作遵循“试点先行，分步实施”的原则。

（一）先行试点。从 2020 年 11 月 1 日起，安阳市市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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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先行试点开展政府采购意向公开工作，对自 2021 年 1 月 1

日起开始实施的政府采购项目，市直各预算单位要不晚于项

目采购活动开始（发布项目采购信息公告）前 30 日按照规

定公开采购意向。

（二）全面实施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可根据本地实际情况

确定采购意向公开时间，具备条件的可提前开展采购意向公

开工作。全市于 2021 年 7 月 1 日前全面实施政府采购意向

公开。

二、采购意向公开的主体和渠道

（一）公开主体。采购意向由各预算单位负责公开，主

管预算部门可汇总本部门、本系统所属预算单位的采购意向

集中公开。

（二）公开渠道。安阳市政府采购网是我市政府采购意

向公开的主渠道。目前，安阳市政府采购网已增设“采购意

向”公开栏，市级及各县（市、区）预算单位通过安阳市政

府采购网登录河南省电子化政府采购系统，按照《政府采购

意向公开参考文本》格式在线填报并发布采购意向，由系统

自动发布在安阳市政府采购网“采购意向”栏目。有条件的

单位也可在本单位门户网站同步公开采购意向。

三、关于采购意向公开的内容

（一）公开范围。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、工程、服

务采购均应当公开采购意向。采购限额以下的协议供货、定

点采购、网上商城等方式实施的小额零星采购和由集中采购

机构统一组织的批量集中采购暂不列入意向公开范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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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公开内容。采购意向公开应当包括采购项目名称、

采购需求概况、预算金额、预计采购时间等。其中，采购需

求概况应当包括采购标的名称，采购标的需实现的主要功能

或者目标，采购标的数量，以及采购标的需满足的质量、服

务、安全、时限等要求。采购意向应当尽可能清晰完整，便

于供应商提前做好参与采购活动的准备。采购意向仅作为供

应商了解各单位初步采购安排的参考，采购项目实际采购需

求、预算金额和执行时间以预算单位最终发布的采购公告和

采购文件为准。

四、关于采购意向公开的依据和时间

（一）公开依据。部门预算批复前公开的采购意向，以

部门预算“二上”内容为依据；部门预算批复后公开的采购

意向，以部门预算为依据。预算执行中新增采购项目以实际

下达的预算为依据。

（二）公开时间。采购意向由预算单位定期或者不定期

公开。采购意向公开时间应当尽量提前，原则上不得晚于采

购活动开始（发布项目招标采购公告）前 30 日公开采购意

向。因预算单位不可预见的原因急需开展的采购项目，经财

政部门同意后可不公开采购意向。涉密项目不公开采购意

向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高度重视。推进采购意向公开是深化政府采购制

度改革的重要内容，是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。

做好采购意向公开工作有助于提高政府采购透明度，方便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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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商提前了解政府采购信息，对于保障各类市场主体平等参

与政府采购活动，提升采购绩效，防范抑制腐败具有重要作

用。市直各预算单位、各县（市、区）要充分认识此项工作

的重要意义，高度重视、精心组织，认真做好采购意向公开

工作。

（二）落实责任。各预算单位要增强采购项目实施计划

性和进度概念，按照本通知要求及时、全面公开采购意向。

各主管预算单位应当做好统筹协调工作，及时安排部署，加

强对本部门所属预算单位的督促和指导，确保所属预算单位

严格按规定公开采购意向，做到不遗漏、不延误。从 2021

年 1 月 1 日起,预算单位在进行采购项目计划申报时，要将

意向公开截图作为附件上传，市财政局对未进行采购意向公

开（未上传意向公开截图）的项目，将不予进行采购计划备

案通过。

（三）加强督导。各县（市、区）财政部门要根据本通

知要求对本辖区采购意向公开工作进行安排部署，着重加强

预算单位政府采购意向公开工作的指导，确保本辖区预算单

位按要求完成采购意向公开工作。财政部门将结合营商环境

评价、政府采购透明度评估等工作，对采购意向公开情况进

行检查并对检查结果予以通报。

另外，为加强对我市政府采购的信息化管理和实时监

控，市财政局已建立并开始运行“安阳市优化政府采购营商

环境监督预警管理系统”，各单位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，所

有预算单位在政府采购网上填报项目联系人联系方式时，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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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填写联系人手机号码，不得填写办公电话。届时，监控系

统会在项目实施重要节点或项目出现异常时自动向项目联

系人推送有关信息，辅助政府采购项目顺利实施。

附件：政府采购意向公开参考文本

安阳市财政局

2020 年 10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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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（单位名称）____年____（至）____月

政府采购意向

为便于供应商及时了解政府采购信息，根据《安阳市财

政局关于开展政府采购意向公开工作的通知》（安财购

〔2020〕8 号）等有关规定，现将（单位名称）年（至）月

采购意向公开如下：

序

号

采购项

目名称
采购需求概况

预算金额

（万元）

预计采购

时间（填写

到月）

备注

1

填写具

体采购

项目的

名称

填写采购标的

名称，采购标的需

实现的主要功能或

者目标，采购标的

数量，以及采购标

的需满足的质量、

服务、安全、时限

等要求

精确到万元 填写到月

其他

需要

说明

的情

况

2 ……

3 ……

本次公开的采购意向是本单位政府采购工作的初步安

排，具体采购项目情况以相关采购公告和采购文件为准。

XX（单位名称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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